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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组织职工参加住院医疗互助保障计划的实施意见

京工发[2008]45号

2008年12月08日 

 

各区、县总工会、劳动保障局、各局、总公司工会、劳动处，各产业工会，各直属基层工会： 

    近年来，为了保障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我市不断深入推进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度改革，逐步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和“一老一小”、城镇无业居民等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形成了基本保障、广泛覆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医疗社会保险体系。 

    为进一步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补充医疗保障为辅助的多层次职工互助保障体系，北京市总工会在全市大力推

进在职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计划（以下简称互助保障计划），受到了广大职工的热烈欢迎，也得到了各级党政、工会

社会各方面的肯定和支持。互助保障计划的开展，有效地减轻了企业和职工的医疗困难，缓解了职工住院大病、意外的

疗风险。但是从全市来看，发展不平衡，有些单位还没有加入到互助保障计划中来。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和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北京市总工会党组关于维护职工权益，稳定职工队伍的

意见＞的通知》（京办发［2005］13号）关于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精神以及《北京市实施＜工会法＞办法》的相

规定，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领导，落实措施，积极促进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的职工参加住院医疗互助保障计划。为

提出具体实施意见如下： 

    一、充分认识实施职工互助保障计划的重要意义 

    市总工会开展的职工住院医疗等项互助保障计划，具有保费较低、能保障一定水平，出险赔付及时等特点，比较符合

我市企业和职工的基本需求，是对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有效补充。同时也起到了为政府分忧、为职工解难的作用。

    职工互助互济参加住院医疗保障计划活动是一项惠民、和谐事业，是发展多层次医疗保障，完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

重要方面，涉及职工和企事业双方的切身利益，是为职工办实事、办好事，维护职工权益，保持社会稳定、构建首都和

社会首善之区的重要措施。 

  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职工互助保障活动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实施工作，要把广泛组织职工参加互助保障计划列入重

要议事日程，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企业上级主管部门和工会要加强检查督促，加大宣传力度，积极组织职工参加到职工住

院医疗互助保障计划中来。 

   实施职工互助保障计划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各单位要立足实际，有重点、有步骤的进行推动，要从基层抓起，扩大

工互助保障计划工作的覆盖面，确保职工互助保障计划健康发展，为职工构筑起一道防护因住院医疗、重大疾病、意外事

故等导致家庭经济贫困的可靠屏障。 

   二、积极推进职工互助保障计划的实施 

    （一）凡是已参加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单位，都应积极参加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计划。参加住院医疗互助保障

划的费用可以依据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政策规定，在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资金列支。 

    （二）凡是已经组织职工参加了互助保障计划的单位，对尚未参加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计划的职工，要组织他们

加，力争做到“一个不漏”。 

    （三）凡是尚未组织职工参加互助保障计划的单位，要广泛宣传，认真组织，力争在2008年12月底之前把广大职工

织到互助保障计划中来。 



    （四）凡未建立职工互助保障代办处的局、总公司、市属单位要广泛宣传，按照“个人自愿、工会组织、团体入会

的原则，组织职工参加职工互助互济活动。 

    （五）已建立工会组织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均可参加到职工互助保障计划中来。 

    （六）各单位要把广泛组织在职职工参加职工互助保障计划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上级主管部门和工会要加强检查

促，狠抓落实。 

    三、加强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管理，用好补充医疗保险资金 

    各单位要进一步做好补充医疗保险资金管理，补充医疗保险资金要专款专用，只能用于解决患病职工医疗费用负担

使补充医疗保险资金在互助互济中发挥更大作用。各用人单位补充医疗保险资金可以优先通过为职工办理参加市总工会

展的“在职职工住院医疗”等项互助保障计划来落实。 


